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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

决议》明确提出，“放宽市场准入，允

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

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

域。” 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

域已经向非公有资本开放，那么，由于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的特殊性 ，

用什么样的方式引进非公有资本呢？

城市基础设施中引入非公有资本

不同于一 般行业的招商引资，由于城

市基础设施大都具有自 然垄断的 特

征，所以，非公有资本无论以何种方式

进入都 要得到政府的 特许 ，也就是

说 ， 特许经营是城市基础设施引入非

公有资本最基本的条件。
特许经营。特许经营是基础设施

产品和服务提供的一 种制度安排。排

他性的特许是指政府把垄断性特权给

予某一民营企业，让它在特定的领域

里提供特定的服务 ， 通常是在政府的

价格管制下进行。政府通过合同协议

或其他方式明确政府与获得特许权的

企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特许经营适

合于可收费物品的提供，如自来水、污

水处理、废物转化为能源的装置、天然

气、公共汽车、电信服务等。在特许经

营方式下，政府是安排者，民营机构是

生产者 ， 消费者直接向生产者支付费

用。利用特许经营引进非公有资本，政

府其实是双重身份，既是产品和服务

的安排者，又是产品和服务生产的监

管者。如何解决好二者的关系是利用

特许经营引进非公有资本的关键。利

用特许经营引进非公有资本有两个重

要环节，一个是企业的准入条件；另外

一 个是企业的更换。准入一家民营企

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并不难 ，难的是

一 旦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出了问题如

何进行更换，并且使其产品和服务的

生产保持连续性。因此，在准入时就应

该严格要求，对准入企业的资质、管理

水平等要严格把关。在选取准入企业

时也可通过竞标的方式，这一 方面可

以融到更多的资金（谁出价高，特许经

营权就授予谁），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特

许经营权的透明度，防止腐败。
PPP 模式。这是国际上新近兴起的一

种新型的政府与私人合作建设城市基础

设施的形式，直接翻译为公共民营合作

制（Private Public Pa rtnership），即政府部

门或地方政府通过政府采购形式与中标

单位组成特殊目的公司，签定特许合

同，由特殊目的公司负责筹资、建设及经

营。PPP 模式的核心是为了完成某些有关

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工具及相关的服务

项目而在公共机构与民营机构之间达成

伙伴关系，签署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

义务以确保这些项目的顺利完成。城市

基础设施的非纯公共物品的特征为能够

让市场提供成为了可能性 ，而城市基础

设施的自然垄断的特征又决定了其不可

能完全由市场来提供，必须有政府的监

管。因此，P PP 模式是城市基础设施中引

进非公有资本最重要的模式之一。P PP 模

式的形式很多，通常利用 P P P 模式进行

融资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 .建设——经营——转让（B O T）。
BO T（B uild-O pe ra te-Transfe r）项目融资

是指私营机构参与国家公共基础设施项

目 ，并与政府机构形成一种 “伙伴” 关

系，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分配该项目的

资源、风险和利益的融资方式。在这种形

式下，民营部门首先为基础设施建设融

资并建设，在一 定的期限内，对基础设施

进行经营，等期限结束，基础设施的所有

权就要转让给政府的相关部门。在新建

设的基础设施里面， B O T 是当前最为常

见的公私合作形式。
B O T 模式由三部分人员组成：一 是

项目的最终所有者，一般是项目所在国

政府、政府机构或政府指定的公司。政府

采用 B O T 融资主要是由于： 可以减少项

目的初始投入；可以吸引非公有资本（或

外资）进入基础设施，同时引进新技术，

改善和提高项目的管理水平。二是项目

的直接投资者和经营者，一般是由一 个

专门组织起来的项目公司承担。他们首

先从项目所在国政府获得建设和经营项

目的特许经营权，负责组织项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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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经营，提供项目开发所必需

的股本资金和技术，安排融资，承担

项目风险，并从项目投资和经营中

获得利润。由 于在特许经营结束

时 ， 项目 最终要交还给项目发起

入，所以在选择项目经营者时，对经

营者有一 定的标准和要求：项目经

营者要有一 定的资金、管理和技术

能力，保证在特许经营期间能够提

供符合要求的产品和服务；项目经

营要符合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标

准；项目 产品和服务的收费要合

理；项目经营者要保证在特许经营

协议中止时，交给项目发起者的是

一个运行正常、保养良好的项目。三

是项目的贷款银行。在 B O T 模式中

贷款银行的组成比较复杂。由于贷

款数额较大，一般由几家银行组成

贷款银团。对于外资参与的 B O T 项

目，世界银行或地区性开发银行也

通常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2 . 建设——拥有——转让

（BO O）。BO O（Build-Ow n-O perate）

项目融资是指民营部门的开发商依

据特许经营权协议投资兴建基础设

施，他们拥有这些基础设施的所有

权并负责其经营。BO O 与 BO T的不

同之处就是 B O O 融资项目没有转让

的期限，而 B O T 却有转让期限。但

是，B O O 项目的经营是在政府的特

许经营权下进行的，而特许经营权

是有条件限制的，如果民营部门的

经营达不到（或不符合）特许经营协议

内规定的条件，政府有权收回特许

经营权，这也意味着民营部门经营

期限的结束。
3 . 建设——转让——经营

（B TO）。B TO（ B u ild - T r a nsfe r -
O pe ra te）项目融资是指民营部门在

获得政府的特许经营权后，投资建

设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将基础设

施的所有权转交给政府主管部门，

然后再从政府部门以长期合同的方

式租赁过来进行经营。在租赁期

内，由民营部门（发展商）经营基础设

施，并可以通过向用户收费的方式

收回投资并取得合理的回报。使用

这种方式进行融资，和传统的融资

租赁有点相似，不同的是租赁物的

所有权已经归租赁人，而且角色也

互换了（政府原是融资租赁中的租赁

者，现在却成为出租者）。民营部门

用租赁物的所有权换来的是政府的

特许经营权和租赁物的经营权。
4 . 购买——建设——经营

（BBO）。BBO（Buy-Build-O perate）项

目融资是指被政府授予特许经营的

民营部门首先从政府手中购买现有

的基础设施，并对基础设施进行改

造和扩建，然后进行经营。经营权是

永久性的，但是必须是在政府的特

许经营权下运营。这种方式与 B O O

相似，B O O 是新建的基础设施，而

B B O 是对现有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

和扩建。因此，B B O 的特许经营协

议与 B O O 的特许经营的内容基本上

是相同的。
5 . 租 赁 ——建设——经营

（LBO）。LBO（Lease-Build-O perate）

项目融资是指民营部门首先从政府

手中租赁现有的基础设施，对现有

的基础设施进行建设 ，并进行经

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融资的最大

好处就是可以避免国有基础设施完

全被私人拥有可能遇到的法律问

题。民营部门可以根据合同条款通

过对基础设施经营收回投资，并取

得合理的回报。
对于 P P P 模式的五种具体方式

中，前三种形式（BO T、BO O、BTO）

适合对新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

融资，后面的两种形式（B BO、LBO）

适合对已有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的

融资。对于采用 BO O 、B BO 的形式

进行融资时，民营部门同时拥有基

础设施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但是其

经营活动要受到特许经营协议内容

的约束。B TO、LBO 融资形式的特点

是基础设施的所有权仍然在政府手

中，民营部门获得的只是基础设施

的经营权。B O T 融资形式是介于上

面两种情况之间，民营部门首先建

设基础设施，并拥有基础设施的所

有权，在政府授予的特许经营权下

进行经营，特许经营协议终止后，基

础设施的所有权就自动回到政府手

中 ，民营部门同时也失去了经营

权。民营部门要想继续经营，还需要

重新获得政府的特许。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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